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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臺灣企業新南向市場攬才媒合會」參加作業規範 
 

一、 組團說明： 

(一) 主辦單位：經濟部國際貿易局 

(二) 執行單位：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三) 活動簡介： 

名稱：臺灣企業新南向市場覽才媒合會 

(網站：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19NSBR ) 

日期：2018年5月21日、6月4日、6月13日 

地點：台北(6/4)、台中(6/13)、高雄(5/21) 

簡介： 

人才為企業競爭力之核心，為協助我商成功開拓新南向市場擬辦理「臺灣企業新南向

市場海外人才媒合會」活動，協助廠商招攬合適外派新南向市場或從事新南向市場業

務者，舉辦一對一人才媒合會活動，本活動將於台北、台中及高雄各辦理一場。 

本活動徵才來源包含但不限：來自新南向市場僑生或台商子弟、新住民或其子女、具

新南向市場經驗或語言專長者參、本會培訓中心國企班、大專院校應屆畢業生。 

(四) 預定徵集廠商家數：25家(每場)。 

(五) 適合參加之產業：綜合產業(包含但不限機械設備及其零組件、電子電機及其零組

件、扣件五金、手工具、綠能、汽機車零配件與民生用品等等有人才需求之廠商)。 

 

二、 參加廠商資格： 

必須為我國政府立案之廠商，在經濟部及外貿協會（以下稱本會）無處分紀錄且最近一年

有出口實績者(公司成立未滿兩年者不在此限)。報名家數超過本會可容納家數時，本會將

依序按前一年出口實績、有否獲國內外政府或知名機構認可之設計或發明競賽得獎/專利

權/著作權、完成報名手續時間等條件遴選參展廠商，報名廠商不得有異議。 

 

三、 報名手續： 

(一) 報名方式： 

1. 線上報名:請逕至本活動(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19NSBR)報名網頁，惠填報名資

料（步驟如說明）。 

【步驟：(1)請進入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19NSBR，(2)點選參加活動名

稱，(3)點選最後一行”我要報名”，(4)請填入貴公司資料後按”送出”。】 

2. 經本會確認收訖廠商線上報名資料、符合參加資格及符合我國法律規範，廠

商即正式完成報名參加手續。 

 

(二)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4月30日或額滿截止。 

 

(三) 聯絡名址：  

依本作業規範規定，須為書面通知時，應向下列地址送達，並註明承辦人。 

⚫ 外貿協會：11012台北市基隆路1段333號5樓 市場拓展處亞太組王于薇專員收， 

電話：（02）2725-5200分機1817，anitaw2302@taitra.org.tw 

⚫ 參團廠商：如報名表所載地址。 

四、 參團相關費用及付款作業規範： 

(一) 費用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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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與本活動完全免費，惟交通差旅、飲食、攤位布置等個別公司個人費用，須由參

加廠商自行負擔。 

五、 外貿協會應辦理事務部分： 

(一) 負責事務部份： 

1. 相關活動場地之規劃、布置設計及分配。 

2. 國內宣傳。 

3. 派員在場協助。 

4. 本活動乃一人才媒合活動，本會將不介入徵才者與求職者間之洽談事宜，惟為掌握     

      活動成效，將於活動結束後訪查參加廠商活動成果，以作為未來活動辦理參考。  

六、 參與廠商應負責事務部分：  

(一) 應遵守事項部份： 

1. 參加廠商須派員準時出席活動。 

2. 參加廠商之徵才條件請符合我國「就業服務法」及「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   

      法」，若有違規者會先勸導修改，經勸導無效有關該職缺之訊息將予以下架。 

3. 為維護整體形象，廠商如須於其展示/洽談區域內張貼任何宣傳品，請事先妥為規

劃，並先通知本會。 

4. 參加廠商不得擅自轉讓攤位，若需要調整請通知現場服務人員。 

5. 廠商須派員於活動期間內在場接洽會談，並協助提供活動成果資料以便本會分析活

動成果以供日後參考，惟涉及業務機密及個人隱私部分，本會將予審慎保密。 

6. 參加廠商之出版品不得涉及商品仿冒或侵害國內外其他廠商之專利權、商標權及智

慧財產權，如涉及仿冒事宜，由廠商自行負擔所有責任，並支付衍生之訴訟仲裁等

費用，以及活動主辦國行政或司法裁定之賠償或罰鍰。 

7. 活動結束後應適當處理其布置及宣傳品。 

8. 不做任何損及其他業者之利益或國家名譽之行為。 

9. 參加人員於團體活動時應服裝整齊並遵守國際禮儀。 

10. 參加廠商活動期間如有違反前述規定者，列入不良廠商紀錄，並視情況於一至三年

內不接受其參加本會任何國內、外推廣活動，其情節重大者，並報請政府有關機關

處理。 

七、 其他事項：本作業規範未規定事項，適用中華民國相關法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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